长白山森工集团党委宣传部

关于推广传唱集团歌曲的通知

各分子公司党委、集团机关党委：

长白山森工集团为积聚转型发展正能量、唱响生态文明主旋律，按照登高望远、谋划未来的要求，继设计确定集团标识之后，又特邀4名国家一级作词作曲家，历时5个月创作了两首集团歌曲。其中一首为《青山常在我常在》，作为集团之歌使用，另一首《我的长白山》，作为集团形象推介宣传歌曲使用。现就推广传唱两首集团歌曲提出如下要求：

1、要宣传好集团歌曲蕴含的意义。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要把宣传集团歌曲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作为2014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点内容来抓。宣传过程中重点阐述的内容包括：歌曲以深邃思维，展现了长白山林区丰富多彩的生态性、区域影响显著性和生物多样性，表现了长白山森工人保护生态、关注森林的绿色情怀；歌曲以豪情满怀的基调，展现了长白山森工人登高望远、谋划未来，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放眼国内国际的宽广眼界和战略思维，以及在转型发展中，立足国内、走向国际，有志打造中国名牌、世界品牌的雄心壮志；歌曲以厚重祥和的韵律，展现了长白山森工人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职工群众的人文关怀，并充分表现了职工群众在民生改善发生巨大变化时的喜悦和自豪之情；歌曲体现了古老而又薪火相传的长白山文化的丰厚底蕴和深刻内涵，催生了长白山森工人挖掘长白山文化丰厚底蕴、丰富长白山文化时代内涵的激情。

2、要切实做好集团歌曲的传唱和应用。要在企业内部组织干部职工传唱或排练合唱，争取2014年上半年，使两首集团歌曲在集团系统传唱，并提高集团歌曲在延边州内的辐射和感染力；要在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外联活动、促销活动时播放；要把歌曲作为企业大型会议、活动的开场序曲或中场音乐；可把歌曲作为企业形象宣传片、电视广告片的背景音乐使用；企业参加歌曲比赛时可作为参赛歌曲。

3、要保护好集团歌曲的知识产权。两首歌曲均注册了专有版权，可用于企业内部活动和企业形象展示，不得授权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用于商业性演出及一切营利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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